
关于武汉格林柏晟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接管公告及责任告知书

武汉格林柏晟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财务管理人

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2024 年 12 月 18 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武汉格林柏晟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2024 年 12 月 30 日作出（2024）鄂 0104 破 14 号决定书，指定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为

破产管理人，叶平律师为负责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贵方负有妥善保管并向管理人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账簿、

文书等资料并协助管理人办理交接的义务，管理人负有接管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

资料的法定职责。

为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现管理人向你方公告送达接管通知和法律责任告知书如下：

一、移交的范围

贵方应向管理人移交的公司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1、财产类：（1）公司占有或管理的现金、银行存款等货币资金及相关凭证；（2）公

司占有或管理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有形财产及相关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房屋建筑

物、运输设备、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存货等；（3）公司占有或管理的有价证券、对外投

资、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资产及相关凭证；（4）债权债务清册及相关合同、协议等凭证；

（5）公司占用或管理的其他财产及相关凭证。

2、证照、印章类：（1）公司经营证照、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社保登

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各类经营许可证书及资质证书等；（2）公司印章，包括但不限于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电子印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

3、账簿类：（1）公司的财务会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总账、明细账、台账、日记账等

账簿及全部会计凭证；（2）公司审计资料和年检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历年审计报告、年检

报告、验资报告。

4、文书类：（1）公司设立运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批准设立文件、章程、合同、协议

及各类决议、会议记录等资料；（2）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及相关人事档案资料；（3）公司

经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合同、协议等。

5、涉诉材料：有关公司等诉讼、仲裁、执行案件的卷宗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公司为

原告、被告、第三人的所有案件。

6、需要移交接管的其他重要资料。

为确保公司移交、接管工作的顺利完成，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管理人现告知贵方于收到

本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上述资料。



二、有关移交的法律责任

如债务人未履行前述义务导致清算案件无法进行，相关人员将依法承担以下相应法律责

任：

1、《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

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或者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的，人民

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或者伪造、

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第六条第二款

受理破产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债务人依法提交其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财务会计报告等有关材料，债务人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债务人的直接责任人

员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和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

八条第二款、第三款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

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

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

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 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

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六项

人民法院在审理债务人人员下落不明或财产状况不清的破产案件时要从充分保障债权

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对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以及

出资人等进行释明，或者采取相应罚款、训诫、拘留等强制措施后，债务人仍不向人民法院

提交有关材料或者不提交全部材料，影响清算顺利进行的，人民法院就现有财产对一直债权

进行公平清偿并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应当告知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有责任的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债务人的债务

承担清偿责任。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

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金。

三、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律师

联系电话：13908639063

特此公告。

武汉格林柏晟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